
 

东莞证券 

关于江苏凤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东莞证券作为江苏凤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

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预计不能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终止挂牌风

险 

否 

2 未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终止挂牌风险 否 

3 停产、主要业务陷入停顿、破产清算 否 

4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5 三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 否 

6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否 

7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8 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相关风险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预计不能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终止挂牌风险 

目前，江苏凤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电气”、“公司”）尚

未披露 2017年、2018年、2019年年度报告以及 2018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半

年度报告和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由于公司经营处于停滞状态，员工均已遣散，

预计无法按期披露 2020年年度报告。 

根据《关于做好挂牌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股转系统

办发〔2020〕152 号），如公司未能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则公司股票存



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2.未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生产经营已处于停滞状态，员工均已遣散，无法正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公司尚未披露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年度报告以及 2018 年半年度报

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和 2020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尚未就自身相关风险情况履

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3.停产、主要业务陷入停顿、破产清算等经营风险 

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公司已被其债

权人泗阳县三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已于

2020年 6月 15 日受理该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江苏力豪律师事务所为凤凰电气

管理人。公司已经终止经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4.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目前，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相关财产均已由法院指定的管理人负责。 

5.三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以及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 

公司已经终止经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目前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

书以及内部管理事务等均由管理人负责。公司相关人员均已遣散，董事会已无法

正常召开会议，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公司主要人员均无法履职。 

6.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相关风险 

根据凤凰电气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或“主办券

商”）签订的《江苏凤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财务顾问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关于持续督导

费用之相关约定，凤凰电气应于每年 1月底前向东莞证券支付当年持续督导费。

截至目前，凤凰电气未按协议约定向主办券商缴纳 2019 年、2020 年以及 2021

年持续督导费用。鉴于凤凰电气存在前述长期欠缴持续督导费用情形，东莞证券

已于 2021 年 2 月 9 日、2021 年 3 月 11 日向凤凰电气进行书面催收。根据 2020

年 12 月 11 日出台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和挂牌公司解

除持续督导协议业务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相关规定，若凤凰电气经主办



券商书面催告三次后仍未足额支付持续督导费用，且距首次催告之日已达三个

月，主办券商可以单方面解除持续督导协议。 

 

二、 对公司的影响 

1.预计公司无法按期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如公司未能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则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2.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管理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相关规定，对公司的破产财产进行出售、分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管理人应当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十日内，持

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向破产人的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3.公司生产经营已经停滞，人员已经遣散，公司存在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等

治理类风险，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主要人员均无法履职，公司的信息披露

存在不能保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情形。 

4.若凤凰电气经主办券商书面催告三次后仍未足额支付持续督导费用，且距

首次催告之日已达三个月，主办券商可以单方面解除持续督导协议。自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对主办券商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出具的无异议函生效的次

一交易日起，公司股票停牌。在主办券商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后满三个月，若

无其他主办券商承接凤凰电气持续督导工作的，凤凰电气股票存在被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根据相关规定启动终止挂牌程序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凤凰电气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未来存在破产财产被出售、分配，主体被注

销等风险。公司生产经营已经停滞，人员均已遣散，公司的信息披露存在不能保

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情形，预计无法按期披露 2020年年度报告。

同时，公司欠缴持续督导费，在满足《指南》相关条件的情况下，主办券商有权

单方面解除持续督导协议。 

主办券商将积极与凤凰电气管理人展开沟通，并根据《指引》的相关规定及

时作出风险提示。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作出投

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截图； 

（二）催收函及送达凭证。 

 

 

 

 

东莞证券  

2021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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